
荣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执法职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威海市委、荣成市委工作要求，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威海市、荣成市有关综合行政执

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有关综合行政执法方面

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统筹部署、指导协调、

监督考核。统一调度、组织协调全市性综合行政执法专项和重大

执法活动。 

（三）负责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

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在城镇建筑物、设施上张挂、

张贴宣传品的监督管理。 

（四）负责户外广告、门头招牌设置和有偿使用的户外广告

空间资源的安全监督管理；督导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街道两侧和

公共场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五）行使城镇容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镇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



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六）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

城镇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未经批准进行临

时建设，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

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城

市雕塑、大型广告牌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权。 

（八）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

权。 

（九）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建

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建设施工造成大气污染的行政

处罚权；对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在禁止区域内

露天烧烤食品污染环境的行政处罚权；对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产

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运输车辆未采取

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对向城市

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等行为的行政

处罚权；对在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破坏环境卫

生的行政处罚权；对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的行政处罚权。 

（十）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户外

公共场所无照经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

收贩卖药品、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 

（十一）行使水务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向城市

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

的行政处罚权。 

（十二）行使物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擅自改

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用途，擅

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使用用途等的

行政处罚权。 

（十三）发挥职能作用和资源优势，为产业发展及招商引资

（引智）促进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